
依法管制

新型毒品的发展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

程， 起初是以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的形态

出现， 或用于科学研究， 或用于军事目

的， 或用于临床医学。 后来， 这些药品被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滥用， 带来社会问题，

被列为毒品进行管制。

1919年， 日本一位化学家合成了世界

上第一种人工合成兴奋剂苯丙胺， 当时将

其用于治疗肥胖症等疾病。 此后， 有人将

安非他明进行改良， 制成甲基苯丙胺， 也

就是冰毒。

20世纪 60年代， 欧美国家的夜总会、

酒吧、 迪厅、 舞厅中出现滥用新型毒品的

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 以冰毒、 摇头丸

逐渐在全球范围形成滥用态势。

从历史的脉络可以看出， 由于科学技术

和制药工业的进步发展， 精神药物的范围和

种类不断扩展， 国际社会形成了“从药品到

毒品” 的管制过程。

1912 年的 《海牙国际禁止鸦片公约》 和

1925 年的 《日内瓦禁毒公约》 是最早的禁毒

公约。 这两部公约规定了对鸦片和鸦片制剂

的管制。

1936 年的 《禁止非法买卖麻醉品公约》

将毒品管制范围扩大到了麻醉药品。 1961 年

和 1971 年， 联合国分别制定了 《麻醉品单一

公约》 和 《精神药物公约》， 1988 年制定了

《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将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纳入毒品管制范围， 形

成了现有的国际禁毒公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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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政策原则。 联盟层面打击毒品

犯罪的政策可分为两部分， 一是打击毒品

的非法生产与销售。 1990 年 12 月， 欧共

体部长理事会决定， 对有可能被用于非法

毒品生产的多种化学物质与其他初级品的

进口、 出口、 过境贸易活动实施严格的监

控。 1992年 12 月， 理事会发出专门指令，

要求对制造新型毒品的敏感性物质发放许

可证。 二是打击毒品的非法消费。 欧盟分

别于 1990、 1991 和 1992 年召开会议， 强

化成员国针对一般公众与高危人群的毒品

预防措施。

国家禁毒模式。 荷兰禁毒政策的主要

特点就是自由和容忍。 荷兰政府推出了十

分荒唐的禁毒举措， 如针具交换项目、 免

费为摇头丸检验纯度、 为吸毒者提供吸毒

室、 提供美沙酮 （合成毒品）。 而丹麦的

禁毒政策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丹麦政府就提出了吸毒

人员收容中心计划 （吸毒室计划）、 社区护理

计划 （医生开海洛因 ）、 美沙酮替代治疗计

划。 但在国际麻醉品管理局的介入下， 吸毒

人员收容中心计划被搁置。

城市禁毒模式。 欧洲出现了两个具有开

创性意义的禁毒城市联盟。 一是欧洲禁毒政

策城市联盟。 1990 年 11 月 22 日， 阿姆斯特

丹、 法兰克福、 汉堡和苏黎世四座城市的代

表在法兰克福签订了 《法兰克福决议》， 强调

警察使用强制性措施必须是在硬毒品的使用

和买卖时； 美沙酮维持计划和针具交换计划

是应对毒品问题最可行的举措。 欧洲禁毒政

策城市联盟， 涉及 8 个国家 20 座城市。 二是

欧洲反毒品城市联盟。 1994 年 4 月， 欧洲反

毒品城市市长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

开， 成立欧洲反毒品城市联盟。 强调坚决反

对毒品的合法化； 强调积极预防， 反对医生

随意开新型毒品处方。 目前欧洲反毒品城市

联盟共有 30 个国家， 251 个城市参与， 其中

20个城市是各自国家的首都。

（据人民法院报）

历史脉络

国际合作

新型毒品是指受国际禁毒公约和各国国内相关法

律管制的人工化学合成的精神活性物质。 新型毒品主

要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 使其兴奋或抑制， 从而

导致行为失控， 酿成暴力犯罪。 2021 年 5 月 11 日，

我国决定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

并新增列管氟胺酮等 18 种新精神活性物质 。 本版

“域外之音” 介绍的就是域外打击新型毒品犯罪的法律

制度。

对新型毒品各国采用多种手段进行管控。

立法规范。 2010 年 10 月 20 日， 欧盟委

员会提出禁止生产和销售新型毒品“喵喵” 的

立法建议。 “喵喵” 是一种类似摇头丸或可卡

因的兴奋剂， 欧盟国家已有 39 人因吸食“喵

喵” 而死亡。 欧盟委员会在新的立法建议中要

求所有欧盟成员国禁止“喵喵” 的生产和销

售。 欧盟委员会还禁止将芬特明、 苯二甲吗

琳、 安非他酮和马吲哚作为人体减肥药使用。

加拿大于 2014 年 9 月 5 日宣布对用于制

作新型毒品“浴盐” 的主要原料物质发布禁

令。 新型毒品“浴盐” 能使人产生强烈幻觉和

攻击性意念， 由于它的质地与浴盐类似而得

名。 该毒品关键成分由人工合成， 加拿大决定

严禁生产、 拥有、 处理和进出口这类物质。

日本将所有的毒品分为大麻、 麻醉及精神

药物、 觉醒剂等多种类型， 并指出这些管制药

品主要存在的抑制、 兴奋、 幻觉作用， 然后根

据不同种类管制药品的特性来制定不同的政策

与处置模式， 实现了精确分类列管。

综合治理。 日本创造了成熟的综合治理经

验。 一是设立麻药取缔官。 在劳动厚生省设立

186 名麻药取缔官， 这些官员属于特别警察，

负责药物滥用的取缔、 依赖者对策研究、 对医

疗上使用的药物进行正规管理。 他们享有侦查

的权利， 破案精准， 工作效率高。 二是设立专

业鉴定官。 在全国设置的 8个麻药取缔部中都

配备了鉴定官， 可随时对送检的样品进行鉴

定。 三是对药物依赖者的救治。 8 个麻药取缔

部都在其所管辖的范围内设置了麻药中毒相谈

室， 由防止药物滥用指导员对滥用者进行治疗

和回归社会的指导。

美国和英国运用刑法手段打击新型毒

品犯罪活动， 形成了成熟的经验。 首先是

统一纳入视线， 其次是针对不同环节的犯

罪进行处罚。

统一划分犯罪类别。 英国现行禁毒法

律是 1971 年制定的 《滥用毒品法》 和 1986

年制定的 《贩毒罪法》 等。 英国将传统毒品

和新型毒品按危害程度分为甲、 乙、 丙三

种。 甲类毒品包括海洛因、 鸦片、 可卡因、

麦角乙二胺等； 乙类毒品包括安非他明、 大

麻、 巴比妥类镇静剂、 可待因等； 丙类毒品

包括三唑仑、 咖啡因等。

统一量刑标准。 1987 年制定 《美国量刑

指南》， 对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的量刑幅度

作了详细规定， 例如， 重 10 克的混合物含

50%纯度的苯环己哌啶， 确定为 5 克苯环己

哌啶(实际量)， 一种混合物或物质含有苯环

己哌啶、 安非他明或甲基安非他明， 则按混

合物或物质总重量确定犯罪等级。

针对不同的犯罪进行处罚。 在美国科罗

拉多州， 非法持有新型毒品的， 可处以 2 至

6 年监禁， 并处 3000 至 75000 美元罚款； 贩

卖新型毒品的， 可处 4至 10年监禁， 并处同

样数目罚款。 美国佛罗里达州对于走私精神

类物质的犯罪，数量在 3000克以上的，处终身

监禁。 英国对新型毒品视其情况可以按重量

进行处罚， 也可以按毒品成型的数量进行处

罚，法律规定，输入 0.5 公斤以下的安非他明，

处两年以下监禁；输入 15 公斤以上的， 处 10

至 14年监禁。 但是， 凡是输入摇头丸的， 则

按颗粒数量进行处罚， 法律规定， 输入摇头

丸 5000粒以上的， 处 10 年以上监禁， 50000

粒以上的， 处 14年以上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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